
新华区新庄东沟西侧、湛河北侧地块

控制性详细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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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用地位置

新华区龙门大道南段东侧、新庄东沟西侧，总面积约39896.31㎡（约

60亩）。

二、用地性质

A-01 地块用地性质为其他教育用地(080405)。

三、地块控规指标

1.A-01地块

（1）规划用地面积：39896.31平方米；

（2）容积率：不大于1.3；

（3）建筑密度：不大于30％；

（4）绿地率：不小于35%；

（5）建筑高度：不大于50米。

四、建筑设计要求

1.道路控制

规划道路道路红线宽度20.0米。

2.建筑退让距离

A-01地块内地上建筑：南侧退规划道路道路红线不少于10.0米；

东侧退用地边界不少于10.0米；西侧退用地边界不少于10.0米；北侧

退用地边界不少于10.0米。

3.交通出入口方位

本次规划机动车出入口通向规划道路。

4.规划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，落实《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》的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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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规划地块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达到100%，并符合《无障碍设

计规范》(GB50763-2012)要求。

6.图中所标地上建筑控制线距离为地上建筑物的退路退界最小控

制距离，建筑物的具体定位应根据其性质、体量进行控制，修建性详

细规划和建筑设计须满足人防、消防、日照、停车等要求,并严格满足

国家相关规范及省、市法律、法规和地方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等要求。

7.新建民用建筑应满足绿色建筑设计标准。

五、配建设施要求

1.本规划用地分类依据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

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2.A-01地块配建一处配电室，宜结合变电室负荷半径设置，建筑

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。

3.规划地块内应配建垃圾收集点等相关配套设施。

4.规划地块应按照《关于推进河南省智能快件（信包）箱建设的

实施意见》要求设置快件设施。

5.人防设施按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要求配套建设，且相应指标在

修建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。

6.非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应设置在方便使用的位置。

7.各类市政管线的具体接口位置，应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结合规

划地块总平面及竖向确定。

8.规划建设充电设施车位应按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2019 年 1月 1日

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管理的通知》要求配建。

9.机动车停车位配建应符合：按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少于1.0



3

辆配置；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应符合：按每1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少于

2.0辆配置。

六、市政配套设施：

1.给排水设施接城市给排水管网。

2.电力、电讯接城市电力、电讯管线。

3.燃气接城市燃气管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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